各位同学：
根据学校《关于开展2015～2016学年度本科生综合测评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要求，我院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了学院的综合测评工作方案，经过学生自主申报以及班级、学院的认真审核，2015～2016学年度本科生综合测评工作现已基本完成。
为确保本科生综合测评工作的公正、公平和公开，现将综合测评结果公示，详细见附件，公示期3 天（9月 20日—9月23日）。对综合测评结果如有异议，请在 9月23日前通过电话、邮件等形式向本年级辅导员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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